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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市交通委员会
京交函〔2022〕1426 号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关于北京海淀区西北旺镇
HD00-0411 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
（2020 年-2035 年）区域交通评估的审查意见

海淀区政府:

我委收到北京市海淀区北部地区开发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关

于报送〈北京海淀区西北旺镇 HD00-0411 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街区层面)(2020 年-2035 年)区域交通评估〉的函》（北部办函

〔2022〕99 号）和区域交通评估审查申请。海淀区西北旺镇

HD00-0411 街区位于海淀区西北旺镇中部，西起永澄南路，东至

永丰路，北起北清路，南至邓庄南路。该街区主要规划用地性质

为生产研发用地、居住用地、商业商务用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等，总用地面积约 169.78 公顷，城乡建设用地面积 166.37 公顷，

地上建筑面积 136.57 万平方米，综合容积率 0.82（见附件 1）。

建筑性质及规模符合《北京海淀区西北旺镇 HD00-0411 街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20 年-2035 年)》。

经组织专家和相关部门评议，具体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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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公交优先和绿色出行

（一）应构建轨道交通、城市道路、自行车和步行等多层次

交通系统，充分发挥轨道交通的先导和支撑作用，加强轨道交通

站点一体化开发建设，推动形成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基

础（TOD），统筹管控轨道交通一体化站点周边用地，在控制街区

总规模的基础上，容积率指标适当向轨道站点周边集中。

（二）应结合绿道、滨水休闲空间和轨道站点，优化提升慢

行系统。结合道路功能规划，通过设置自行车专用道、机非隔离

带、细化路口渠化空间等措施，建立通达性好、安全性高且相对

独立的慢行系统。

二、优化交通设施布局，落实相关建设要求

（一）轨道交通

1.尽快稳定新增区域快线北部联络线在区域内的规划方案，

预留实施和接驳用地条件。

2.永丰南站轨道微中心应进一步强化功能聚集，细化设计方

案，优化交通组织，将地面空间更多的留给慢行及公共活动空间，

构建立体车行及人行交通体系。

3.轨道沿线建设地块在开发建设中应严格落实《北京市轨道

交通运营安全条例》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相关要求，

保证轨道交通运营安全。

（二）对外骨干通道

进一步完善区域交通设施规划，增加区域交通设施供给，加

快推进永澄南路、邓庄南路等区域内主要通道及相关节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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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主要进城通道以及东西向干道的交通压力。

（三）微循环道路网

1.应深化永翔南路与用友路、丰豪中路相交节点及跨河段方

案研究，预留实施条件。

2.为改善区域微循环道路系统，应在以下地块内或周边增设

城市道路（见附件 2图则，以下简称“图则”），与项目同期实施，

并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程设施。

（1）0411-0036 地块中部应新增 1条南北向宽度不小于 12

米的街坊路（图则 1）；

（2）在 0411-0063 地块用地内西侧新增 1条南北向宽度不

小于 12 米的街坊路（图则 3）。

上述街坊路应符合《关于在控规编制和实施中增设街坊路的

相关规定》（京规自发〔2018〕73 号），并对社会开放使用。

（四）公交场站

1.应落实交评意见（京交函〔2022〕612 号）要求，0411-0011

地块（原 HD00-0402-0102 地块）应优先保障公交枢纽用地和功

能，按照换乘便捷、人车分流、相对独立的原则合理安排公交枢

纽和一体化开发布局（图则 1），应统筹考虑内外部交通组织，

做好与轨道站点、接驳设施、公共停车、出租车、行人、自行车

等配套设施的预留和衔接。

2.在《海淀分区规划》中，0411-0042 地块内规划 1处占地

面积 2.04 公顷的公交枢纽。应保留公交枢纽用地性质，在优先

保障公交枢纽用地和功能的基础上可适度进行一体化开发（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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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在土地供应前明确公交枢纽及配套用房的占地面积、建筑

规模、始发公交线路数、到发及驻车车位和停车位数量，取得市

交通主管部门同意并满足以下要求：

（1）应统筹考虑内外部交通组织，按照人车分流、相对独

立的原则合理安排交通设施和一体化开发布局，保障交通设施内

公共服务设施公共空间、通行道路和人行通道的独立运行，并满

足其应急疏散条件。

（2）公交场站应设置在地面或建筑物首层，1-2 层及地下

各层应首先满足换乘大厅等交通功能及其配套设施的需求；应预

留轨道交通车站及出入口的实施条件，设置接驳换乘的自行车停

车位，并做好与轨道交通、公交枢纽地下地上的有效衔接。

（3）公交场站一体化开发地块的设计方案和实施方案应在

二级开发阶段征得市交通主管部门和使用单位同意，并同步开展

交通影响评价审查。

（4）公交场站应与一体化开发同步设计、同期实施，建成

后公交枢纽及其配套设施应按期无偿移交，同步投入使用。

（五）社会公共停车场

街区内社会公共停车场应满足《城市停车规划规范》

（GB/T51149-2016）有关规定，落实分区规划和停车设施专项规

划相关要求，在街区控规中宜独立占地，分散布局，满足社会公

共停车需求并为未来发展进行弹性预留。

1.0411-0033 地块占地面积 0.74 公顷的社会公共停车场应

按规划同期实施，设置不少于 370 个社会公共停车位（图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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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泊位应为普通自走式停车位，并对社会开放使用。

2.在《海淀分区规划》中，0411-0042 地块内规划 1处占地

面积 0.6 公顷的社会公共停车场。在保留社会公共停车场用地性

质和保障社会停车功能的基础上可适度进行一体化开发（图则

3）。复合利用的社会公共停车场应按规划落实设置不少于 300 个

社会公共停车位，停车泊位应为普通自走式停车位，具有相对独

立的交通运行和管理条件，与建设地块同步实施，并对社会开放

使用。

（六）落客区及集散空间

为减少中小学、托幼对周边交通的影响，应在中小学、托幼

主要出入口前设置广场用地或广场兼绿地，作为交通缓冲场地和

等候、落客及人员集散空间，用于高峰时段客流集散。

三、建设时序

为有效发挥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发展的支撑作用，交通基础

设施应优先建设或与建设地块同步建设同步投运。应结合规划综

合实施方案，合理安排建设地块和匹配的交通基础设施近远期建

设时序。

四、建设地块交通设施要求

各建设地块新增和同期实施的交通设施、机动车出入、停车

泊位、地下车库、内部道路等建设要求原则上应按《北京海淀区

西北旺镇 HD00-0411 街区建设地块交通设施要求》（见附件 2）

进行落实。如确需调整，相关建设地块应当另行开展交通影响评

价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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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意见落实与反馈

（一）在将区域交通评估结论及审查意见纳入街区控规成果

的基础上，我委原则同意《北京海淀区西北旺镇 HD00-0411 街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20 年-2035 年）》。

（二）为更好履职，加强过程监管，请将区域交通评估结论

及审查意见的采纳和落实情况及时反馈我委。

六、控规维护

街区控规发生重大调整或规划道路、公交场站、社会公共停

车场等交通设施进行较大调整时，应当另行开展区域交通评估或

交通影响评价审查。

附件：1.北京海淀区西北旺镇 HD00-0411 街区规划指标表

2.北京海淀区西北旺镇 HD00-0411 街区建设地块

交通设施要求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2022 年 11 月 23 日

（联系人：刘常平；联系电话：57078305）

抄送: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北京市海淀区北部地区开发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 0 -

附件 1

北京海淀区西北旺镇 HD00-0411街区
规划指标表

用地分类 用地面积（公顷） 建筑规模（万平方米）

城乡建设用地 166.37 136.57

其中

居住用地 18.77 38.95

其中 R2 二类居住用地 18.77 38.95

商业商务用地 7.68 22.02

其中
B1 商业用地 3.21 9.64

F3 其他类多功能用地 4.47 12.38

生产研发用地 59.60 66.47

其中 B23 研发设计用地 59.60 66.47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6.46 5.72

其中

A33 基础教育用地 5.20 4.16

A333 中小学合校用地 4.54 3.63

A334 幼托用地 0.66 0.53

A4 体育用地 0.66 0.66

A6 社会福利用地 0.60 0.90

交通设施用地 1.20 1.68

其中

S2 城市轨道交通用地 0.18 0.14

S4 社会停车场用地 0.74 1.48

S5 加油加气站用地 0.28 0.06

市政设施用地 2.63 1.72

其中

U1 供应设施用地 2.36 1.61

U2 环境设施用地 0.12 0.05

U3 安全设施用地 0.15 0.06

绿地与广场用地 23.78 0.00

其中
G1 公园绿地 18.77 0.00

G2 防护绿地 5.01 0.00

道路用地 46.25 0.00

非建设用地 3.40 0.00

其中 陆地水域 3.40 0.00

合计 169.78 13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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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北京海淀区西北旺镇 HD00-0411街区
建设地块交通设施要求

图 纸 目 录

图纸编号 街区编号 图纸位置

图则 1
HD00-0411（1）

(地块编号：0411-0011、33、36)
第 1 页

图则 2

HD00-0411（2）

(地块编号：0411-0047、56、58、

61、66、67、70、71、74、75、76)

第 2 页

图则 3

HD00-0411（3）

(地块编号：0411-0042、44、48、

54、57、59、63、64、68、72)

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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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淀区西北旺镇 HD00-0411街区建设地块交通设施要求 图则 1 街区编号：HD00-0411（1）
地块位置 交通分析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公顷）

机动车出

入口数量

机动车允许

开口位置

0411-0011 商业设施用地 3.21 d 3 西侧/南侧/东侧

0411-0033 社会停车场用地 0.74 d 2 西侧/东侧

0411-0036-1 研发设计用地 1.97 d 1 东侧

0411-0036

2
研发设计用地 3.86 d 1 东侧

新增和同期实

施的交通设施

1.0411-0036地块中部应新增 1条南北向宽度不小于 12米的街坊路，与周边地块同期实施，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程设
施，并对社会开放使用。

2.用友产业园内东西向宽度不小于 12米的街坊路应按规划同期实施，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程设施，并对社会开放使用。
3.周边道路应按规划与各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并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程设施。
4.应落实交评意见（京交函〔2022〕612号）要求，0411-0011地块（原 HD00-0402-0102地块）应优先保障公交枢纽用
地和功能，按照换乘便捷、人车分流、相对独立的原则合理安排公交枢纽和一体化开发布局，按规划与地块同期实施。

5.0411-0033地块占地面积 0.74公顷的社会停车场应按规划同期实施,设置不少于 370个停车位，停车位应为普通自走
式停车位，按规划与周边地块同期实施，并对社会开放使用。

内部道路
1.各地块内部原则上应形成环路，双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6米，单项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5米。
2.内部道路应按照人车分离原则组织交通，确保机动车和行人交通组织安全顺畅。

机动车出入
1.各地块机动车出入口原则应设置在低等级道路上，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位置应符合《交通分析》和图中相关要求。
2.各地块在城市支路和街坊路上的开口位置不得设于道路交叉口渠化段，并满足与相邻交叉口道路红线交点距离要求：
城市干路应不小于 50米，支路应不小于 30米。

装卸货区
根据《北京市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七条和相关文件要求，商业设施应当具备与其规模相适应的商品装卸、短期储存

条件，其商品装卸活动不得影响周边道路畅通，应当同步配建商品装卸、储存等配套设施和配送车辆停放、快速充电

设施。

地下车库
1.各地块应结合建筑布局、内部道路和内外部交通组织流线设置地下车库，地下车库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车道数量应符
合《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 100-2015）的相关要求。
2.各地下车库机动车出入口之间净距应不小于 15米，距离项目对外机动车出入口净距不小于 7.5米。

图 例 停车位

1.公共建筑的机动车停车泊位应符合《公共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DB11/T 1813-2020)三类区相关要求，应按照商
务办公 50-70辆/万平方米、商场（e 10000平方米）60-80辆/万平方米、商场（＜10000平方米）70-90辆/万平方米的
指标进行配建，停车泊位应为普通自走式停车位。处于轨道交通站点地面出入口 500米范围内地块，机动车停车位配
建指标应按标准指标的上限和下限进行折减，折减不应低于 20%。
2.非机动车停车泊位应按照办公 150辆/万平方米、商业 400辆/万平方米的指标进行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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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淀区西北旺镇 HD00-0411街区建设地块交通设施要求 图则 2 街区编号：HD00-0411（2）

地块位置 交通分析

用地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公顷）

机动车出

入口数量

机动车允许

开口位置

0411-0047 消防设施用地 0.15 d 1 东侧

0411-0056 研发设计用地 2.64 d 2 东侧/南侧

0411-0058 研发设计用地 4.46 d 2 南侧

0411-0061 研发设计用地 1.37 d 1 北侧/东侧

0411-0066 供热用地 0.55 d 1 西侧

0411-0067 体育用地 0.66 d 1 东侧

0411-0070 研发设计用地 3.19 d 2 北侧/南侧

0411-0071 供电用地 0.47 d 1 南侧

0411-0074 研发设计用地 2.83 d 2 北侧/东侧

0411-0075 环卫设施用地 0.12 d 1 北侧

0411-0076 供电用地 1.34 d 1 北侧

同期实施的

交通设施
周边道路应按规划与各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并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程设施。

内部道路
1.各地块内部原则上应形成环路，双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6米，单项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5米。
2.内部道路应按照人车分离原则组织交通，确保机动车和行人交通组织安全顺畅。

机动车出入
1.各地块机动车出入口原则应设置在低等级道路上，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位置应符合《交通分析》和图中相关要求。
2.各地块在城市支路上的开口位置不得设于道路交叉口渠化段，并满足与相邻交叉口道路红线交点距离要求：城市干路应
不小于 50米，支路应不小于 30米。

地下车库
1.各地块应结合建筑布局、内部道路和内外部交通组织流线设置地下车库，地下车库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车道数量应符合
《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 100-2015）的相关要求。
2.各地下车库机动车出入口之间净距应不小于 15米，距离项目对外机动车出入口净距不小于 7.5米。

图 例 停车位

1.公共建筑的机动车停车泊位应符合《公共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DB11/T 1813-2020)三类区相关要求，应按照商务
办公 50-70辆/万平方米、体育设施（体育场＜15000座位，体育馆＜3000座位）5.0-6.0辆/百座的指标进行配建，停车泊
位应为普通自走式停车位。

2.非机动车停车泊位应按照办公 150辆/万平方米、体育设施 20辆/百座的指标进行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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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淀区西北旺镇 HD00-0411街区建设地块交通设施要求 图则 3 街区编号：HD00-0411（3）
地块位置 交通分析

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公顷）

机动车出

入口数量

机动车允许

开口位置

0411-0042 交通设施用地 3.43 d 4 西侧/南侧

0411-0044 二类居住用地 1.69 d 1 西侧/南侧

0411-0048 二类居住用地 4.35 d 2 东侧/南侧

0411-0054 多功能用地 2.41 d 3 西侧/北侧/南侧

0411-0057 二类居住用地 2.16 d 2 西侧/北侧

0411-0059 二类居住用地 3.84 d 2 东侧/北侧

0411-0063 二类居住用地 2.29 d 1 西侧

0411-0064 社会福利用地 0.6 d 1 南侧

0411-0068 托幼用地 0.65 d 1 东侧

0411-0072 中小学用地 4.5 d 2 东侧

轨道微中心

一体化开发

1.永丰南站轨道微中心应进一步深化功能、细化方案，优化交通组织，将地面空间更多的留给慢行及公共活动空间，构建立体
车行及人行交通体系。

2.轨道微中心一体化建设地块在二级开发阶段应另行开展交通影响评价审查。

新增和同期实

施的交通设施

1.应在 0411-0063地块用地内西侧新增 1条南北向宽度不小于 12米的街坊路，与周边地块同期实施，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程设
施，并对社会开放使用。

2.周边道路应按规划与各建设地块同期实施，并完善相关道路交通工程设施。
3.在《海淀分区规划》中，0411-0042地块内规划 1处占地面积 2.04公顷的公交枢纽。应保留公交枢纽用地性质，在优先保障
公交枢纽用地和功能的基础上可适度进行一体化开发。应在土地供应明确公交枢纽及配套用房的占地面积、建筑规模、始发公

交线路数、到发及驻车车位和停车位数量，取得市交通主管部门同意并满足相关要求。

4.在《海淀分区规划》中，0411-0042地块内规划 1处占地面积 0.6公顷的社会公共停车场。在保留社会公共停车场用地性质和
保障社会停车功能的基础上可适度进行一体化开发。复合利用的社会公共停车场应按规划落实设置不少于 300个社会公共停车
位，停车泊位应为普通自走式停车位，具有相对独立的交通运行和管理条件，与建设地块同步实施，并对社会开放使用。

内部道路
1.各地块内部原则上应形成环路，双向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6米，单项组织交通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5米。
2.内部道路应按照人车分离原则组织交通，确保机动车和行人交通组织安全顺畅。

机动车出入
1.各地块机动车出入口原则应设置在低等级道路上，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位置应符合《交通分析》和图中相关要求。
2.各地块在城市支路和街坊路上的开口位置不得设于道路交叉口渠化段，并满足与相邻交叉口道路红线交点距离要求：城市干
路应不小于 50米，支路和街坊路应不小于 30米。

落客区及

集散空间

1.为减少学校对周边交通的影响，应在学校用地主要出入口前设置广场用地或广场兼绿地，作为交通缓冲场地和等候、落客及
人员集散空间，用于高峰时段客流集散。

2.应按照相关要求，在中小学合校用地（0411-0072地块）和托幼用地（0411-0068地块）内设置落客区，用于机动车临时停靠
上下乘客，并与主体工程同步交付使用。

3.中小学合校用地（0411-0072地块）人行主要出入口应向校内退让，形成学校门前的交通缓冲场地和人行集散空间，保证学
校师生进出安全和周边交通组织顺畅。托幼用地（0411-0068地块）应参照该要求执行。
4.中小学合校用地（0411-0072地块）宜设置主次人行出入口，应在北侧丰硕西路上设置主要人行出入口，宜在西侧永翔南路
上设置次要主要人行出入口。托幼用地（0411-0068地块）应在北侧丰硕西路上设置主要人行出入口。

地下车库
1.各地块应结合建筑布局、内部道路和内外部交通组织流线设置地下车库，地下车库机动车出入口数量和车道数量应符合《车
库建筑设计规范》（JGJ 100-2015）的相关要求。
2.各地下车库机动车出入口之间净距应不小于 15米，距离项目对外机动车出入口净距不小于 7.5米。

图 例 停车位

1.居住及配套公建的机动车停车泊位应符合《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京政发〔2015〕7号）二类区相关要求，公
共建筑的机动车停车泊位应符合《公共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DB11/T 1813-2020）三类区相关要求，应按照居住（商品
房）不少于 1.2辆/户、居住（安置房）不少于 1.0辆/户、配套公建 65辆/万平方米、中小学 10-15辆/百教职工、托幼 2辆/百
师生、商务办公 50-70辆/万平方米、商场（e 10000平方米）60-80辆/万平方米、商场（＜10000平方米）70-90辆/万平方米、
社会福利 65辆/万平方米的指标进行配置，停车泊位应为普通自走式停车位。处于轨道交通站点地面出入口 500米范围内地块，
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指标应按标准指标的上限和下限进行折减，折减不应低于 20%。
2.非机动车停车泊位按照居住 2辆/户、配套公建 150辆/万平方米、办公 150辆/万平方米、商业 400辆/万平方米、中学 60辆/
百师生、小学 8辆/百师生、托幼 2辆/百师生、社会福利 150辆/万平方米的指标进行配建。


